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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任清算人事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

於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之。而有限

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

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79條規

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

人，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79條、第81條之規定甚

明。次按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及第17條規定

之費用，關係人未預納者，法院應限期命其預納；逾期仍不

預納者，應駁回其聲請或抗告；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

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

1項、第2項亦有明定。又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同法第1

74條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給付報酬，並由公司負擔；其金額

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是由法院酌定選派

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屬於清算人因執行清算職務，提出勞務

給付而取得之對價，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

定鑑定人之報酬，屬於鑑定人因執行法院指派之鑑定職務，

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二者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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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

之報酬金額在內。從而，如公司已無財產可供給付清算人報

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清算人後，因清算人未預收報酬即

無法進行清算事務，此時亦應命聲請人墊繳清算人報酬，倘

聲請人不願意墊繳，先前所為選派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

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清算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

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而

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

絕其聲請，自得逕以裁定駁回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3號研討結果可資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派清算

人，查相對人為一人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徐珵已於民國

112年7月5日死亡，其未婚育有一子，第一至第三順位繼承

人、第四順位繼承人中之祖母、外祖母均已拋棄繼承，並經

本院准予備查在案，第四順位中之祖父、外祖父均已歿等

情，有聲請人提出之相對人設立登記表、公司章程、經濟部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除戶戶籍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個人

戶籍資料查詢清單、繼承系統表、臺南○○○○○○○○11

2年11月30日函、本院112年8月10日南院武家慈112年度司繼

字第2929號、第3150號公告在卷可稽，堪以認定。審酌相對

人清算事務之進行，需委任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為

之，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第174條之規定，選派清算人

應由公司負擔報酬，惟相對人名下財產現值總額為0元，此

有相對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在卷可稽，

故本院認有命聲請人預納清算人報酬等費用之必要，以利本

件程序之進行。本院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

送達後翌日起5日內，向本院具狀陳報是否願意預納清算人

相關報酬費用，聲請人於113年6月7日具狀表示：相對人名

下已無財產，聲請人不願墊付清算人報酬費用等語（司字卷

第73頁）。相對人既無財產以給付清算人報酬，聲請人復表

明不願預納預納清算人報酬之必要費用，揆諸首揭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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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自得拒絕聲請人之聲請。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尚難准許，

應予駁回。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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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任清算人事件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
    於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之。而有限
    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
    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79條規
    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
    ，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79條、第81條之規定甚明
    。次按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及第17條規定之
    費用，關係人未預納者，法院應限期命其預納；逾期仍不預
    納者，應駁回其聲請或抗告；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
    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1
    項、第2項亦有明定。又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同法第17
    4條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給付報酬，並由公司負擔；其金額
    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是由法院酌定選派
    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屬於清算人因執行清算職務，提出勞務
    給付而取得之對價，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
    定鑑定人之報酬，屬於鑑定人因執行法院指派之鑑定職務，
    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二者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
    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
    之報酬金額在內。從而，如公司已無財產可供給付清算人報
    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清算人後，因清算人未預收報酬即
    無法進行清算事務，此時亦應命聲請人墊繳清算人報酬，倘
    聲請人不願意墊繳，先前所為選派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
    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清算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
    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而
    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
    絕其聲請，自得逕以裁定駁回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3號研討結果可資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派清算人
    ，查相對人為一人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徐珵已於民國112
    年7月5日死亡，其未婚育有一子，第一至第三順位繼承人、
    第四順位繼承人中之祖母、外祖母均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
    准予備查在案，第四順位中之祖父、外祖父均已歿等情，有
    聲請人提出之相對人設立登記表、公司章程、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除戶戶籍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個人戶籍資
    料查詢清單、繼承系統表、臺南○○○○○○○○112年11月30日函
    、本院112年8月10日南院武家慈112年度司繼字第2929號、
    第3150號公告在卷可稽，堪以認定。審酌相對人清算事務之
    進行，需委任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為之，依非訟事
    件法第177條準用第174條之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由公司負擔
    報酬，惟相對人名下財產現值總額為0元，此有相對人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故本院認有命
    聲請人預納清算人報酬等費用之必要，以利本件程序之進行
    。本院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送達後翌日起
    5日內，向本院具狀陳報是否願意預納清算人相關報酬費用
    ，聲請人於113年6月7日具狀表示：相對人名下已無財產，
    聲請人不願墊付清算人報酬費用等語（司字卷第73頁）。相
    對人既無財產以給付清算人報酬，聲請人復表明不願預納預
    納清算人報酬之必要費用，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得拒絕聲
    請人之聲請。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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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任清算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於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之。而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79條、第81條之規定甚明。次按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及第17條規定之費用，關係人未預納者，法院應限期命其預納；逾期仍不預納者，應駁回其聲請或抗告；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又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同法第174條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給付報酬，並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是由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屬於清算人因執行清算職務，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定鑑定人之報酬，屬於鑑定人因執行法院指派之鑑定職務，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二者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在內。從而，如公司已無財產可供給付清算人報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清算人後，因清算人未預收報酬即無法進行清算事務，此時亦應命聲請人墊繳清算人報酬，倘聲請人不願意墊繳，先前所為選派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清算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而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自得逕以裁定駁回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3號研討結果可資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派清算人，查相對人為一人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徐珵已於民國112年7月5日死亡，其未婚育有一子，第一至第三順位繼承人、第四順位繼承人中之祖母、外祖母均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准予備查在案，第四順位中之祖父、外祖父均已歿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相對人設立登記表、公司章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除戶戶籍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個人戶籍資料查詢清單、繼承系統表、臺南○○○○○○○○112年11月30日函、本院112年8月10日南院武家慈112年度司繼字第2929號、第3150號公告在卷可稽，堪以認定。審酌相對人清算事務之進行，需委任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為之，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第174條之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由公司負擔報酬，惟相對人名下財產現值總額為0元，此有相對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故本院認有命聲請人預納清算人報酬等費用之必要，以利本件程序之進行。本院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送達後翌日起5日內，向本院具狀陳報是否願意預納清算人相關報酬費用，聲請人於113年6月7日具狀表示：相對人名下已無財產，聲請人不願墊付清算人報酬費用等語（司字卷第73頁）。相對人既無財產以給付清算人報酬，聲請人復表明不願預納預納清算人報酬之必要費用，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得拒絕聲請人之聲請。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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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14號
聲  請  人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  李雅晶  




上列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任清算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於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之。而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不能依第79條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79條、第81條之規定甚明。次按非訟事件法第13條、第14條、第15條及第17條規定之費用，關係人未預納者，法院應限期命其預納；逾期仍不預納者，應駁回其聲請或抗告；第20條及前項以外之費用，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定。又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同法第174條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給付報酬，並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之。是由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屬於清算人因執行清算職務，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與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所示由法院核定鑑定人之報酬，屬於鑑定人因執行法院指派之鑑定職務，提出勞務給付而取得之對價，二者性質相當，故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所示「費用」應解為包括法院酌定選派清算人之報酬金額在內。從而，如公司已無財產可供給付清算人報酬，法院於選派該公司之清算人後，因清算人未預收報酬即無法進行清算事務，此時亦應命聲請人墊繳清算人報酬，倘聲請人不願意墊繳，先前所為選派程序即無從執行，徒增法院業務負擔，如要求法院墊付清算人報酬，因將來亦無法透過強制執行程序追回代墊費用，亦將造成法院額外負擔。而非訟事件法第26條第2項既規定聲請人未預納者，法院得拒絕其聲請，自得逕以裁定駁回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3號研討結果可資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為相對人鈺順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選派清算人，查相對人為一人公司，唯一股東兼董事徐珵已於民國112年7月5日死亡，其未婚育有一子，第一至第三順位繼承人、第四順位繼承人中之祖母、外祖母均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准予備查在案，第四順位中之祖父、外祖父均已歿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相對人設立登記表、公司章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除戶戶籍資料、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個人戶籍資料查詢清單、繼承系統表、臺南○○○○○○○○112年11月30日函、本院112年8月10日南院武家慈112年度司繼字第2929號、第3150號公告在卷可稽，堪以認定。審酌相對人清算事務之進行，需委任專業人士（如會計師、律師）為之，依非訟事件法第177條準用第174條之規定，選派清算人應由公司負擔報酬，惟相對人名下財產現值總額為0元，此有相對人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故本院認有命聲請人預納清算人報酬等費用之必要，以利本件程序之進行。本院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送達後翌日起5日內，向本院具狀陳報是否願意預納清算人相關報酬費用，聲請人於113年6月7日具狀表示：相對人名下已無財產，聲請人不願墊付清算人報酬費用等語（司字卷第73頁）。相對人既無財產以給付清算人報酬，聲請人復表明不願預納預納清算人報酬之必要費用，揆諸首揭規定，本院自得拒絕聲請人之聲請。是聲請人本件聲請，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三、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